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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基 督 教 浸 信 會 第 七 十 二 屆 聯 會 
2025年第八次執行委員會議  記錄 

 

會議日期：2025年11月27日 (週四)  上午10:00 

會議地點：嶺頭山莊福音中心 

會議主席：蔡志堅牧師                          會議記錄：江旻芬主任 

出席人員：蔡志堅牧師、姚建森牧師、黃榮基牧師、林文欽牧師、盧哲盛牧師 

錢麗蓉牧師、阮寶珠牧師、潘俊達牧師、楊錫輝弟兄 

 

請假人員： 黃祈翰牧師、李怡瑩師母、王大偉牧師、黃烱榕牧師 
 

列席人員：林月芬牧師、吳宗霖牧師、蘇明俊弟兄、連祈生牧師、楊德仁牧師、 

江旻芬主任、童慶鈞主任、高媺翔主任 

 

 

壹、 財務報告： 

 

貳、 報告事項： 

 
一、 嶺頭山莊福音中心事工報告（嶺頭執行牧師/黃祈翰牧師）。 

 

二、 嶺頭與新象訴訟進度報告(總幹事/楊德仁牧師 )。 

 

三、 總幹事楊德仁牧師夫婦出席亞太宣教會議 (11 月 6 日至 8 日)報告。（總幹事/楊德仁

牧師） 

 

四、 923 花蓮光復水災救助執行報告(重大災難應變小組/連祈生牧師) 

 

五、 2026 年團體保險承保公司評估(財管部/錫輝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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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錠嵂經紀公司)台灣人壽保險公司承保。 

退休牧者以計畫三為主要投保計畫別，未達 70 歲退休牧者 2026 年已投保計畫一、

計畫二的退休牧者，為了公平性的原則及保障原有福利，退休牧者若要維持計劃一及

計劃二的計劃別，因屬加保者個人權益，依照團保條例，應自付團保項目增加後的差

額費用，始得享有團保項目增加權益。 

 

參、議案討論： 

一、 提案：總幹事 

案由：第 73 屆會員大會籌備案。 

  說明： １、第 73 屆會員大會於 2026 年 9月 7-9 日(週一至週三)在東部。 

           ２、主題、場地、住宿、節目、預算費用等 

      辦法： 請推選籌備小組進行籌備事宜。 

決議： 通過由主席蔡志堅牧師、大陸部黃榮基牧師、地區主席高忠輝牧師、 

總幹事楊德仁牧師、辦公室行政江旻芬主任組成籌備小組進行籌備事宜。 

 

二、提案：主席 

  案由： 聯會第 73 屆會員大會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執行委員一席案。 

說明：第 72 屆會員大會通過第 73 屆會員大會提案審查委員：王維真牧師、 

黃主用牧師二位擔任，另一位委員由執行委員會推選。 

  辦法：請推選執行委員一位擔任。 

決議： 推選姚建森牧師擔任。 

 

三、提案：災難應變小組 

案由：撥款 200 萬支援花蓮光復水災相關工作案。 

說明：１、災難發生初期，聯會社服部委請花蓮區同工會主席何吉田牧師， 

                協助執行關懷，透過何吉田牧師提供的救助名單，聯會已經撥付 

                十一個受災家庭每戶一萬元慰問金。 

             ２、光復等地水災的恢復需要相當時日，目前聯會收到奉獻款項為 

                2,383,326 元，目前美崙浸信會在光復當地已經設立福音據點(詳 

                參網路資訊)。 

辦法：１、撥款 200萬元救災款給予美崙浸信會於花蓮光復等地進行災 

             後重建相關工作。 

        ２、花蓮光復福音工作站委請美崙浸信會協調一位同工成為連絡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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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目前在光復協助災後重建的災戶戶數為 30 戶，每戶目前粗估重 

             建費用在 5-10 萬元，未來相關本救助款委請美崙浸信會協助提 

             供相關費用憑證供聯會這邊作為查核之需要。 

        4、邀請花蓮區浸信會同工會主席何吉田牧師參與在此重建工作。 

決議： 同意撥款新台幣 200 萬元予美崙浸信會執行花蓮光復等地之災後重建事工； 

其中經費分配為：25%用於人事費用，75%用於災民關懷與協助，請美崙浸 

信會提供相關計劃。 

 

四、提案：災難應變小組 

案由：聯會災難應變小組相關運作和執掌辦法 

說明：本小組擬訂相關災難應變處置辦法，具體成文，在未來面對可能的災難時可以 

有文字依據參考做為執行的準則。 

決議：通過。 

 

五、提案：財務管理部 

案由：在美國或海外開設一個合法帳戶，以方便國外基督徒為浸聯會，或是要代轉奉 

獻給台灣的地方教會，使他們能向當地政府合法報稅。 

說明：(1)台灣教會無論是社團法人或是財團法人，開立從海外來的奉獻常不被接受，

影響國外基督徒對浸聯會各項聖工關心，或是本國地方教會的需求。 

(2)如果能在美國開立一個帳戶，收到奉獻款項就可以開立報稅收據，然後 

就可以將金額透過合法管道，轉入台灣的浸聯會的帳戶或是指定的地方教 

會的帳戶。 

(3)我知道需要有主責人、地址等事，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但就我所知 

浸信會神學院、救世傳播協會等，他們都是直接從國外開出收據，但這是 

他們自己內部的作業，可能與我們不同，建議可以洽詢是否可行的辦法。 

(4)懇請   執委會能討論是否可行，若有不同意見可以擱置。 

提案人：萬芳浸信會 連虔誠牧師 

辦法：財務管理部 11月 24 日會議審議建議： 

     1、經研討後，參著照其它友會後，研判此案可行。 

2、由聯會授權財管部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研討論。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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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案：財務管理部 

案由：浸信會所屬海外教會是否具備申請建堂互助金之資格及其相關適用規範。 

說明：1、 馬來西亞寶石浸信會由黃翠錦牧師牧養，聯絡電話：(604) 828-4056，

地址：1228C-1, Jalan Paya Terubong, MK13, 11060 Penang, 

Malaysia。 

2、該教會現址之建築物係由張牧師及師母向當地政府爭取宗教用地後興建。 

3、有關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建堂互助金辦法」，目前未明定海外所屬教

會是否得以適用，需進一步釐清其適用範圍與資格認定。 

 辦法：財務管理部 11月 24 日會議審議建議： 

現行辦法明定在台灣地區完成法人登記之法人才有資格申請本會之建堂互 

助金。 

 決議：  經綜合以上相關規範與資格審查，海外教會目前不具備申請建堂互助金之

資格，爰此不予受理其申請。 

肆、臨時動議： 

一、 案由：關於「923 花蓮光復水災救助募款信」事宜 

決議：通過。由事工部童主任擬定募款函文（救助募款事宜），後續發送眾教

會。 

執行報告：依決議辦理。 

 

二、 案由：成立重大災難應變小組 

決議：通過。 

執行報告：依決議辦理。 

 

三、 案由：成立救助災款動支使用小組 

      決議：通過。 

      執行報告：依決議辦理。 

 

2026 開會會議時間 
1 月 15 日(四)  靈修分享：吳宗霖牧師 

3 月 19 日(四)  靈修分享：林月芬牧師 

5 月 14 日(四)  靈修分享：連祈生牧師 

7 月 16 日(四)  靈修分享：蘇明俊部長 

8 月 13 日(四)  -線上會議 

9 月 17 日(四)  靈修分享：林文欽牧師 

11 月 19 日(四)  靈修分享：黃榮基牧師 


